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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学位委员会文件 
 

吉学位〔2018〕5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查处学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督查工作的 

通  知 

 

各高等院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厉查处高等院校学位论

文买卖、代写行为的通知》（教督厅函[2018]6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

吉林省教育厅《转发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厉查处高等院校学位论

文买卖、代写行为的通知〉》（吉政教督 [2018]2 号）的有关部署，

省学位办和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组成督查工作组深入各

高校督查学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自查自纠及其建设管理等情况，

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督查时间 

2018 年 9 月 6日至 9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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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督查目的 

进一步规范学位论文管理，建立健全学位论文监督管理制度，

强化学术诚信建设，教育引导各学位授予单位、指导教师和各类学

生规范学术行为，营造风清气正、学术端正、行为端正的学术氛围，

全面提高各类人才培养质量。 

三、督查范围 

全省各高等院校及其学士学位论文、研究生学位论文。 

四、督查组人员组成 

督查组人员将由省学位办、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及各

高校学位论文管理部门的有关人员组成。 

五、督查流程 

1、听取汇报。分别听取本单位近些年学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

专项自查自纠情况汇报。要求学士学位论文和研究生学位管理论文

部门分别汇报（汇报提纲详见附件 1），汇报采取 PPT 形式，各自汇

报时间为 7～10分钟。 

2、座谈交流。召开由学位论文管理部门工作人员、指导教师代

表、学生代表参加的座谈会，进一步了解本单位防范及处理学位论

文买卖、代写行为方面的规章制度建设、违法违规处理流程等相关

工作。要求座谈人数 5～10人。 

3、抽查学位论文。在本单位近十年各类学位论文中随机抽取一

定数量的学位论文，检测是否存在违反学位论文管理有关规定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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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。 

4、结果反馈。在听取汇报、座谈交流的基础上，对该单位查处

学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及其近些年在此方面的工作成绩、不足予

以反馈，并限期整改。 

六、其他要求 

1、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学习有关文件，扎实开展好学位论

文买卖、代写行为的专项自查自纠工作，不走过场，不得应付，明

确单位自查自纠和省级督查的目的，充分总结本单位近些年在学风

建设、学术诚信、学位论文审查等方面的成绩与不足，提高人才培

养质量。 

2、各督查工作组要高度重视，明确自身职责，严格按照相关要

求，本着对省学位办、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、高校和学生

高度负责的态度，严格督查相关内容，不应付了事，总结成绩，直

面问题，不做老好人。 

3、各高校、各督查工作组要严格执行《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

规定》。各高校不准超标准接待。各督查工作组到长春地区高校开展

督导工作除在食堂安排工作餐外，不得接受其他用餐接待。到长春

地区以外高校督查用餐、住宿统一到指定的接待地点住宿和用工作

餐，不得接受其他用餐接待。各督查工作组不准参与督导单位邀请

或陪同开展的各种娱乐活动，不准收受督查单位以任何形式给予的

红包礼金、有价证券或土特产，不准在督查单位报销任何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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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请督查工作组组成单位按照要求从相应部门中选派副处级

（含）以上领导作为督查工作组成员，并将其姓名、联系方式于 9

月 4日前报送省学位办，联系人：齐锰  451868194@qq.com 

 

 

附件： 

1、汇报提纲 

2、各高校督查时间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省学位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8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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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开展查处学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自查自纠情况 

汇报提纲 

1、本单位开展学士学位论文或研究生学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自查

自纠的整体情况。 

2、本单位近十年是否存在学士学位论文或研究生学位论文买卖、代

写等作假行为，如果存在如何处理。 

3、本单位近十年在严肃学士学位论文或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及其作

假行为处理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情况。是否对外公布了学位论文等学

术作假行为举报电话、邮箱等等。 

4、本单位近十年在加强学风建设、培养专业学习兴趣，强化学术规

范训练，增强导师、学生诚信教育等情况。 

5、本单位近十年在加强学士学位论文或研究生学位论文全过程管理

中，有关部门、学位评定委员会、学术委员会、学院、导师等如何

发挥职责。 

6、本单位近十年在严肃加强学士学位论文或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及

其作假行为处理等方面的工作成绩、经验、不足及整改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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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各高校督查时间表 

组别 时  间 督查学校 督查工作组成员 
组成单位及其部门 

 
  
第 
一 
组 
  

  

9月6日8:00-9:30 长春工业大学 

省学位办 
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
吉林大学研究生院1人 
吉林农业大学教务处1人 
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教务处1人 

9月6日10:00-11:30 长春工程学院 

9月6日13:00-14:30 吉林建筑大学 

9月6日15:30-17:30 长春建筑学院 

9月7日8:00-9:30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

9月7日10:30-12:00 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 

9月8日9:00-10:30 长春理工大学 

  
第 
二 
组 
  

  

9月6日8:00-9:30 吉林财经大学 

省学位办 
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
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1人 
长春师范大学教务处1人 
长春大学教务处1人 

9月6日10:00-11:30 长春财经学院 

9月6日13:00-14:30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

9月6日15:00-16:30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

9月7日8:00-9:30 长春光华学院 

9月7日-8日 白城师范学院 

  
第 
三 
组 
  

  

9月6日8:00-9:30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

省学位办 
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
长春师范大学研究生院1人 
长春工业大学教务处1人 
吉林建筑大学教务处1人 

9月6日10:00-11:30 东北师大人文学院 

9月6日13:00-14:30 吉林艺术学院 

9月6日15:30-17:00 吉林动画学院 

9月7日8:00-9:30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

9月7日-8日 通化师范学院 

  
第 
四 
组 
  

  

9月6日8:00-9:30 吉林大学 

省学位办 
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
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院1人 
吉林财经大学教务处1人 
东北师范大学教务处1人 

9月6日10:30-12:00 吉林警察学院 

9月6日13:00-14:30 长春中医药大学 

9月6日15:00-16:30 吉林农业大学 

9月7日8:00-9:30 长春科技学院 

9月7日 -8日 延边大学 

  
第 
五 
组 
  

  

9月6日8:00-9:30 东北师范大学 

省学位办 
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
吉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1人 
吉林大学教务处1人 
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教务处1人 

9月6日10:00-11:30 吉林体育学院 

9月6日13:00-14:30 长春大学 

9月6日15:30-17:00 长春师范大学 

9月7日8:30-10:00 吉林师范大学 

9月7日10:30-12:00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 

  
第 
六 
组 

9月6日8:00-9:30 北华大学 

省学位办 
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
吉林农业大学研究生院1人 
长春中医药大学教务处1人 
长春理工大学教务处1人 

9月6日10:00-11:30 东北电力大学 

9月6日13:00-14:30 吉林化工学院 

9月6日15:00-16:30 吉林医药学院 

9月7日8:00-10:30 吉林工商学院 
9月7日13：00-14:30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

 


